
受資助社會服務機構醫療保險資助計劃 

問題摘要與解答 

醫療保險問題集 

1. 如果現時機構不參加社工局的醫療計劃，是否以後都失去參加資格？ 

答: 醫療計劃的存續期間，機構均可於本計劃期間申請參加。 

2. 機構已經為人員購買了醫療保險，如何處理？ 

答: 機構須按章程要求提交符合的醫療保險計劃，包括申請期由明年1月1日至12

月31日，所購買的為團體醫療保險。機構原購買之保險可自行決定保留或取

消。 

3. 倘若不超出社工局資助額，是否可以購買醫療加人壽保險？ 

答: 本計劃列明只接受機構購買團體醫療保險，其他性質保險均不是本計劃範

圍。 

4. 社工局資助的2,550 元，是指什麼？是否一名人員全年的保費？ 

答: 社工局所資助的2,550 元，是指為機構每位人員資助一年的醫療保險的費

用。 

5. 我機構人員有教青局給予在山頂醫院看病的免費醫療，應如何選擇是否參加社工

局的醫療計劃？ 

答: 本計劃的參加者需為未享有政府任何醫療福利或保障。否則，便不能參加本

計劃。 

6. 本計劃的醫療保險，可否取代聘請外地人員時法定要求購買的人員保險？ 

答: 根據本計劃章程的第二條第2款已清楚列明，本計劃屬醫療保險資助，並不能

取代法定要求購買的保險。因此，本計劃的醫療保險，不可取代聘請外地人

員時法定要求購買的人員保險。 

7. 我在網上看見有這個計劃，但我個機構未收到信，所以唔知我機構是否合資格申

請，而網上有沒有這個名單呢？ 

答: 根據本計劃章程第三項第一點所指，凡按第22/95/M 號法令規定，並獲本局

定期資助(不包括會務津助)日常運作開支，但未有參加本局於2015年7月推行

之新財政資助制度的社會服務設施、社會服務、特別計劃，均是次本局資助

範圍，倘有任何疑問，可致電本局查詢。 

人員問題 

8. 社會服務機構的義工，是否為本計劃的資助對象？ 

答: 本計劃的的資助對象，必須為受資助社會服務機構內的全職受薪人員。 



 

9. 機構某人員的年齡已達64.5歲，尚差半年便達65歲，則半年後已不符合本計劃的

資格，則就該人員的資助額會否只為全額資助的半數？ 

答: 倘申請時該人員符合申請資格，本局會給予全額資助，但若保險公司只接受

該人員半年的投保，本局則會按照資助額與實際支付的保費作比較，倘資助

額大於實際支付的保費，則受資助機構要將差額退回本局。 

10. 某人員受聘於多間社會服務設施，可否同時於不同設施報名參加本計劃？ 

答: 某人員受聘於多間社會服務設施，只可透過任全職的社會服務設施報名參

加本計劃，倘若被發現同時間在多間(多於1間)社會服務設施報名參加本計

劃，該人員的申請資格將可能被取消。 

11. 社工局只資助我機構的三名社工，其他人員是否沒資格參與？ 

答: 由機構所聘請的全職人員均可以得到社工局的醫療保險計劃資助。 

12. 我機構只有二名人員，但團體醫療保險最少要三人才可購買，怎辦？ 

答: 由於團體醫療保險一般最少購買人數為3人，因此這種情況可考慮與其他機

構一齊購買，否則亦可聯絡本局加以協助。 

13. 我機構有部份人員不參與計劃，是否必需所有人員同意才可以參與？ 

答: 如機構有部份人員不參與本計劃，並不影響機構向本局的申請，機構提交

的申請只須包括同意參與本計劃員工便可。 

14. 我機構最近因人手緊絀，由總會派了兩名同事來協助，該兩名同事是否有資格

參與醫療計劃？ 

答: 本局所資助的醫療保險計劃為受本局定期資助的服務機構，而社團並不是

次計劃對象，所以該兩名派駐人員不屬於本計劃資助範圍。 

15. “未享有政府任何醫療福利”包括什麼？我機構中有一個人員因為領取經濟援

助而得到政府醫療，是否符合參與資格？ 

答: 未享有政府任何醫療福利是指現時沒有享有政府所提供的醫療福利，如公

務員家屬的免費醫療(俗稱緑咭)、教青局所提供的免費醫療，領取社工局援

助的受益人，以及參與山頂醫院醫療計劃的人員等，這均屬政府所提供的

醫療福利，而所有現正享有政府的醫療福利的人員則不合資格參加本計

劃。 

16. 該計劃是否永久性，因有同工丈夫是公務員，所以享有政府醫療福利，所以計

劃是否永久性對該人員參加尤其重要？ 

答: 本計劃之存續是按需要及特區政策而決定，只要在計劃存續期，合資格的

機構便可申請。至於是否取消原本的政府醫療福利，則須要按個人本身情

況而考慮。 



17. 外地勞工已有勞工保險，會與此項醫療保險重疊嗎？ 

答: 章程已列明此項目為醫療保險，與勞工保險是有別的，勞工保險是保其工

作意外，所以不會產生重叠情況。 

18. 如某外勞人員是屬於總會，可以購買此保險嗎？ 

答: 社團由於不屬本局定期資助的社會服務設施、社會服務、特別計劃，所以

其聘用的人員不符合資格參與此保險。 

19. 假若某機構有兩個屬會，一個會有離職，一個會有新增，可以一同申報嗎？ 

答: 如兩者（離職和新增）之保險是以此機構名義投保於同一保單，一同申報

是可以的。 

20. 處於試用期的人員，可否參加本計劃？ 

答: 拫據本計劃的財務指引，不論替補人員或新增人員到任後，受資助機構須

按照保險公司規定的期限內向保險公司申報，使有關替補人員可於到任日

開始得到醫療保險的保障；因此，處於試用期的人員，只要符合本計劃的

申請資格，便可參加本計劃。 

21. 試用期後才為人員購買此保險可以嗎？ 

答: 本局建議為新入職人員立即購買保險，但如機構期望試用期後才購買，本

局不反對，但該人員將不會獲得在試用期內的醫療保險資助，當出現問題

需由機構自行承擔。 

22. 對於口頭承諾在未來日子上班之新入職人員(即新增人員)，社團/機構要通知本

局嗎？ 

答: 機構應收齊新聘員工的資料及個人聲明後，盡快向本局提出申請，但倘該

人員未到位，有關審批程序則未能展開。 

23. 如何知道新增人員的資助申請是否被批准？是否應於獲批准後才投保？ 

答: 本計劃的章程已清楚列示機構人員的參加資格，機構人員應透過僱員聲明

書以表明符合參加資格及願意參加本計劃，機構遞交資助申請時，應審慎

核對每位報名人員是否符合參加資格及是否齊備僱員聲明書，再按程序提

出申請。審批有結果，本局將以公函通知。拫據本計劃的財務指引，不論

替補人員或新增人員到任，受資助機構須按照保險公司規定的期限內為合

資格的人員向保險公司申報，使所有合資格的新增人員可於到任日開始得

到醫療保險的保障，因此，機構不需於獲批准後才投保。需注意的是，倘

有關人員最終被發覺不符合參加資格，本局不會因機構已為有關人員投保

而給予資助，因此，機構應審慎核對每位報名人員是否符合參加資格。 

24. 倘機構有新增人員，但因事務繁忙而導致遲於7 天才通知社工局，會如何處理？ 

答: 受資助機構必須按照本計劃的章程及財務指引內的申請期限規定遞交申請，

否則有可能會導致有關申請不獲批准。 



25. 新入職人員並沒有遵守承諾在某日子上班，應怎麼辦？ 

答: 社團／機構應立即通知本局及承保機構。 

26. 如在申請期間，有人員離職，如何辦理？ 

答: 必須通知本局及承保公司，已繳之有關保費將自動作為儲存金額，如年度

結算時有結餘金額，需退還予本局。 

27. 是否每名人員離職都要通知社工局？ 

答: 只有參與本計劃的人員新增及離職才需要通知本局及保險公司。 

28. 全職與兼職之定義，如何介定？ 

答: 由於現時澳門之法例並沒有明確介定，因此，全職與兼職之介定由申請機

構自行決定及負責申報，機構所提交予社工局的數目人員資料表，需要列

明人數，本局會以此為參考；如人員由兼職轉為全職，申請機構必須在申

請表內列明有關的資料及轉換日期。 

財務問題 

29. 受資助期間，保險公司會因機構的人員替補而每次收取手續費，有關手續費由

誰承擔？ 

答: 本計劃會按每合資格人員給予資助，而資助金額必須全數用於購買團體醫

療保險，除此以外，本局將不會就本計劃給予其他資助，因此，保險公司

向機構收取的人員替補手續費，應由受資助機構承擔。 

30. 資助發放後的30天內，已必須遞交單據，為何每年仍要進行1次結算？ 

答: 資助發放後的30天內必須向本局遞交單據，是為了確保受資助機構會按規

定如期投保；每年進行1次結算，是受資助機構就本計劃所獲的資助運用狀

況向本局作年度總結報告，倘若年度結算時顯示資助金額超過實際保費支

出，機構應將餘額退回本局。 

31. 如何不經保險中介人投保？ 

答: 根據本計劃章程，申請機構投保時不得透過任何保險中介人或保險代理提

供中介服務，意指受資助機構投保後遞交予本局進行結算的文件及單據，

必須由承保的保險公司所簽發，任何由保險中介人公司或保險代理公司所

簽發的文件及單據，一概不可用作本計劃報銷。 

32. 是否需要三間保險公司報價？ 

答: 申請機構應儘可能向三間或以上具「澳門金融管理局」許可在澳門經營團

體醫療保險的公司要求提供報價。 

 



33. 我機構已為人員購買了勞工保險，是否等同醫療保險？ 

答: 勞工保險與醫療保險不同，勞工保險是強制性為人員購買的勞工意外保險，

醫療保險可分為個人醫療保險及團體醫療保險，團體醫療保險是機構集合

人員願意參加人數一同向保險公司購買有關醫療項目的保險項目，是屬於

自願性質的。 

34. 本構機同工自行購買個人醫療保險，那社工局所資助的，可否將錢交給同工而

繼續購買個人醫療保險？ 

答: 本計劃購買的形式是由機構向保險公司購買團體醫療保險，因此不適用於

購買個人醫療保險。 

35. 根據《財務指引》第一條，“團體醫療保險”之定義及其稱謂，對於不同的保

險公司會有不同之稱謂，應如何辨識？ 

答: 法律上，澳門金融管理局已作出規範，“團體醫療保險”之稱謂或許有一少點

差異，應可辨識。 

36. 假若同一機構屬下兩個設施聯合購買此保險，可以嗎？ 

答: 可以，但本局的要求是：每張收據只可有一個設施名稱為投保人。 

37. 假設新增人員在6月29日入職，如何計算其保費？ 

答: 保險公司是以日數來計算出保費，但為着方便計算而將會以月數批核此資

助，每年一次，在年尾作結算，申請機構必須退回多收／多餘之金額予社

工局。 

38. 本機構現時已有醫療保險計劃，並規定人員每個月要供款作醫療保險用，現參

加本局計劃，那可否仍要求人員繼續供款？ 

答: 根據共同分擔原則，本局資助每人每年2,550元為醫療保險資助，如保險費

超出資助額需由機構或人員自行承擔，如機構向人員要求供款，必須是超

出資助金額的範圍，如保險費是3,000元，機構可決定餘下的450元由機構或

人員自行供款。 


